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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对接《深圳市

光明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有序开展

光明新区城市更新工作，加快土地二次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完善公共

设施，探索绿色更新，实现光明新区经济社会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全面

发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层次规划的要求，编制本次规划。  

第二条 本次规划编制主要依据包括： 

1.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2. 《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3. 《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4.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0）》； 

5. 《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在编）； 

6. 《深圳市光明新区规划（2007-2020）》； 

7. 《深圳市光明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 

8. 《光明新区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在编）； 

9. 《深圳市光明新区产业发展规划（2008-2020）》； 

10. 《光明新区交通运输“十三五”规划》； 

11.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年局部修订稿）》 

12.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深府令[2016]290号）；  

13. 《深圳市各区（新区）城市更新五年规划编制技术指引》（2016年）； 

14.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号）； 

15.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深府[2012]1号）； 

16.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施行城市更新工作改革的决定》（深府令第 2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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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规定》（深规土规[2016]2号）； 

18.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定）》（深规土[2016]11号）； 

19.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及坪山新区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旧

屋村范围认定办法（试行）》（深规土[2010]439号）； 

20. 规划范围内已批法定图则； 

21. 《深圳市工业区块线（草案）和管理要求》（2016年）； 

22. 其他相关规划及标准。 

第三条 本规划遵循“规划引领、政府统筹、民生优先、市场运作、弹性推进”

的原则。 

第四条 本规划范围为光明新区辖区用地范围。 

第五条 本规划是指导光明新区城市更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十三

五”期间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审批的重要依据和参考，为城市更新管理工作提供

基础信息数据和统筹指引，并为下一步开发主体编制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提供指导。 

第六条 本规划期限为 2016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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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更新目标与策略 

第七条 总体目标 

“十三五”时期，光明新区城市更新工作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统筹、有序地推

进城中村（旧屋村）、旧工业区的拆除重建及综合整治，优化新区城市空间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落实公共配套设施，推进“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建设海绵城市，促进新区在环境、经济、社会维度上全面可持续发

展。总体目标包括： 

1. 新增拆除重建类更新项目计划用地 185～300公顷，完成综合整治及功能

改变类更新用地规模 102.54 公顷，通过更新完成供地 65 公顷,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130亿元。 

2. 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提供 20公顷独立占地类公共配套设施用地,用于

配建小学 7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幼儿园 13 所，综合医院 1 座，图书馆 1

座。另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提供附设式公共设施 5.7万平方米。 

3. 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配建创新型产业用房 2.68万平方米，配建人才性

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8600套（43万平方米）。 

4. 通过城市更新实现违法建筑存量减少 50-60万平方米。 

第八条 分项目标 

1.优化新区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存量挖掘保障发展空间 

“十三五”期间光明新区城市更新优先选择 “两城两带”重点片区的项目，

通过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城市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配建水平、增加公共空间与绿

地比例，大力提升新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及城市空间品质。 

“十三五”期间光明新区通过统筹运用拆除重建、综合整治、功能改变等多

种更新方式全方位挖掘存量，保障新区快速发展所需的空间，合理引导建筑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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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重点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配套建筑面积，合理提高居住建筑及产业（含研

发）建筑面积，适度控制商业（含办公）建筑面积。 

2.引导产业升级，合理控制新型产业空间新增规模 

以促进产业创新引领、引导产业平稳转型和有序升级为目标，一方面加强对

创新产业空间的供给，围绕新区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

能源产业以及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十三五”期间通过城市更新

配建 2.68 万平方米创新型产业用房，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落实工业区

块控制线要求，稳定产业空间规模，巩固先进制造业空间基础。同时，积极推进

产业空间的整合与集聚，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3.加大公共服务配套供给，提高民生满意水平 

 “十三五”期间，以提高光明新区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设施配套水

平为目标，统筹规划、科学布局，有序推动市政基础设施更新、城市交通设施完

善和公共设施补缺，加快建构适度超前、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设施系统。以城市更新贡献用地为契机，优先推动公共配套设施缺乏地区的城市

更新，结合更新统筹片区规划研究，采用用地腾挪、功能整合等方式，贡献规模

较大的集中连片用地，保障大型配套设施落地。 

4.倡导低碳绿色更新 

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围绕光明新区“绿色新城”的建设目标，规划引导

拆除重建类更新项目向“两城两带”重点片区集中，鼓励旧工业区升级改造、城

中村综合整治等有机更新模式，减少不必要的拆建行为。鼓励市场开展低碳更新

试点，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探索低碳生态技术，发展低碳园区、低碳社区。 

推行从更新计划、规划到实施管理全过程的低碳化更新。在计划与规划阶段，

通过低碳生态理念和技术方法的全面融入，科学制定城市更新单元计划与编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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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单元规划。在实施管理阶段，通过制定更新标准与技术规范，合理运用装

配式建筑、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土石方平衡、提升城市“海绵体”规模和

质量等多种低碳生态技术，推动绿色低碳更新。 

第九条 更新策略 

1.突出政府引导，形成“一廊一路两轨六片”的更新空间结构 

 “十三五”期间，光明新区城市更新围绕其 “两城两带”的城市结构规划，

项目选择上侧重光明凤凰城、中大城、茅洲河一河两岸以及沿松白路两侧的更新

项目，对其更新用地结构、开发强度、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空间形象、绿地及

水系统进行规划统筹，形成“一廊一路两轨六片”的更新结构。其中，一廊：茅

洲河生态走廊，通过更新手段打通其关键生态位；一路：松白路两侧更新地块；

两轨：轨道交通 6 号线、13 号线站点 500 米范围内的更新地块；六片：公明中

心片区、光明中心片区、内衣与钟表基地片区、模具基地片区、中山大学及配套

片区、凤凰城片区的更新地块。通过更新空间范围划定与“十三五”期间项目选

择向上述重点片区集中，强化城市更新维度上的新区空间发展导向。 

2.保障工业用地规模，有序引导“工改 M0”类更新项目合理布局 

加强与全市工业区块线管理对接，以产业功能主导片区范围为基础，严格限

制光明新区现有优势与特色产业地块的“工改商”与“工改居”类城市更新，通

过综合整治与产业升级提升片区环境质量与城市公共配套设施水平，促进优势产

业集聚，增强新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序引导“工改 M0”类更新项目合理

布局，合理控制新型产业空间新增规模，“十三五”期间新区“工改 M0”类拆除

重建更新按照用地规模总量不超过 80 公顷，且比例不超过辖区“工改工”总规

模的 60%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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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多种途径，联动解决配套设施缺口 

“十三五”期间光明新区计划通过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等途径，综合解决城

市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缺口。在落实法定图则规定却未建的公共设施的基础上，

利用政府土地整备解决占地较大或厌恶型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光明新区城市更

新土地贡献率至 30%以上，根据片区城市更新公共设施配建统筹，科学确定单个

更新单元应配建的公共设施类型与面积。鼓励通过绑定更新项目促进占地较大型

公共设施落地，探索多馆合一的建设方式节约用地填补设施空白，切实提高民生

满意度和幸福水平。 

4．落实生态修复与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实施全过程的绿色城市更新 

对茅洲河两岸的城市更新严格落实城市蓝线的管理要求，对已经受到破坏的

水体和其他自然环境运用生态手段进行系统修复，“十三五”期间探索运用综合

整治手段清理茅洲河廊道关键生态位的违章建筑，保障光明新区南北大型生态斑

块间的联通。 

在更新单元申报与实施过程中全面落实“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不透水

面积比例，在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水系等规划建设中系统落实

低影响开发模式。在公明中心、光明中心、凤凰城、松白路两侧更新片区探索海

绵城市片区统筹方法，通过合理运用装配式建筑、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土

石方平衡等多种低碳生态技术，探索全过程的绿色城市更新管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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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更新潜力与规模 

第十条 城市更新潜力范围 

根据对光明新区辖区内符合旧工业区、城中村、旧城区更新标准的三旧用地

的摸查和统计，光明新区更新潜力范围共计 2649.46公顷，其中旧工业区更新潜

力规模为 2024.56 公顷，城中村更新潜力规模为 554.31 公顷，旧城区更新潜力

规模为 70.59公顷。 

表 3：光明新区城市更新潜力范围数据表 

类别 规模（公顷） 占三旧用地比例（%） 

旧工业区 2024.56 76.4 

城中村（旧屋村） 554.31 20.9 

旧城区 70.59 2.7 

合计 2649.46 100 

第十一条 城市更新规模 

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指导意见和光明新区城市更新申报

的实际情况，规划在辖区更新潜力范围内进一步确定 “十三五”期间城市更新

规模，包括新增拆除重建类更新的计划用地规模 185～300 公顷，以及完成综合

整治及功能改变类更新用地规模 102.54公顷，共计 287.54～402.5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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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更新结构引导与空间范围划定 

第十二条 更新空间范围划定 

结合优化空间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完善公共配套、修复生态环境的更新目

标，本次规划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分区指引对辖区内的更新

潜力范围进行筛选与划分，共划定“十三五”期间拆除重建类更新空间范围

843.55公顷，综合整治类更新空间范围 102.98公顷，另有拆除重建类已批城市

更新单元计划范围 188.1公顷。 

更新空间范围划定遵循了地块完整性原则，项目申报管理应与其他规划规定

协同推进，统筹管理，其中，与基本生态控制线重合的部分只拆除，不新建，进

行生态修复；与城市绿线、蓝线、紫线、黄线和橙线等“五线”用地控制范围重

合的部分消除存量的违法建筑，并按照相应的空间管治要求进行建设管理；在涉

及与土地整备空间范围重合的更新项目申报管理过程中应征询新区土地整备部

门意见，协同推进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探索结合城市更新推进辖区内历史街区、

历史风貌区、特色风貌区中的历史建筑活化保育工作。 

表 4：光明新区城市更新空间范围数据表 

范围类型 所处位置 
用 地 规 模

（公顷） 

比例

（%） 

拆除重建类更新

空间范围 

位于全市优先拆除重建地区范围 526.32 62.39 

位于全市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并举地区范围 246.66 29.24 

位于以上两个范围以外 70.57 8.37 

小计 843.55 100 

综合整治类更新空间范围 102.98 -- 

已批城市更新单元计划范围（拆除重建类） 188.10 -- 

第十三条 更新结构引导 

“十三五”期间通过城市更新优化光明新区土地利用结构，在新增计划的拆

除重建类更新项目中落实《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深圳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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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区规划（2007-2020）》、已批法定图则和全市工业区块线管理要求对土地

用途的规定。对涉及局部调整法定图则的城市更新单元进行片区统筹研究，重点

保障更新贡献的公共服务和基础配套类用地落实。“十三五”期间“工改 M0”类

拆除重建更新按照用地规模总量不超过 80 公顷，且比例不超过辖区“工改工”

总规模的 60%进行调控。 

第十四条 “十三五”期间重点和统筹片区 

“十三五”期间以光明中心、凤凰城、中山大学及配套片区等重点发展区域

作为更新统筹片区，强化政府主导力度，鼓励成片连片实施更新，加强对重大公

共配套设施落地、基础支撑能力提升等内容的规划研究与编制，促进片区经济与

建成环境的整体提升，开展高质量城市更新，形成新的城市增长极。探索利用更

新统筹片区中确立的重点更新单元政策灵活性的杠杆，加大配建人才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的规模力度，促进职住平衡。 

加快推进轨道站点周边区域的更新，“十三五”期间积极推进轨道 6 号线、

13 号线等轨道沿线及站点周边区域的更新改造，重点发挥轨道站点周边地区的

极核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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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配套设施规划指引 

第一节 公共设施配建指引  

第十五条 以办事处为单位统筹更新配建公共设施 

结合法定图则中的公共设施落实情况，根据光明新区现状各办事处的实际缺

口，以办事处为单位进行统筹片区研究，对辖区内“十三五”期间城市更新涉及

的公共配套进行规划指引。 

第十六条 合理布局独立占地公共配套设施 

综合考虑各办事处公共配套设施缺口及更新项目的贡献能力，“十三五”期

间光明新区计划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提供独立占地类公共设施用地 20 公顷，

设施包括小学 7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幼儿园 13 所，综合医院 1 座，图书

馆 1座。具体规模与分布如下： 

表 5：独立占地公共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规模 数量 建设方式 实施阶段 备注 

教育设施 

幼儿园 

9 班 4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1 处、启动

实施 3 处 

光明办事处 2

处、马田办事处

2 处 

12 班 8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3 处、启动

实施 5 处 

新湖办事处 3

处、凤凰办事处

1 处、玉塘办事

处 3 处、马田办

事处 1 处 

18 班 1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 

小学 

18 班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 

24 班 2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2 处 

马田办事处 1

处、光明办事处

1 处 

30 班 2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2 处 
新湖办事处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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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班 2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1 处、启动

实施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马田办事处

1 处 

九年一贯

制学校 

36 班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 处 
新湖办事处 1 处 

54 班 1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1 处 
玉塘办事处 1 处 

医疗卫生

设施 
综合医院 500 床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 处 
新湖办事处 1 处 

文化娱乐

设施 
图书馆 

具体规模

在项目规

划审批中

确定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 处 
凤凰办事处 1 处 

第十七条 保障非独立占地公共配套设施规模 

“十三五”期间光明新区结合社区现状缺口、法定图则要求及更新配建能力，

拟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提供附设式公共配套 5.7万平方米，其中包括文化活动

中心 2个，文化活动室 13个，老年人活动站 1处，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12个，社

区健康服务中心 12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9家，社区管理用房 11个，社

区警务室 17个，便民服务站 （社区服务中心）13个，派出所 1个，社区菜市场

3个，具体规模与布局如表 6所示。建筑面积涉及区间值的，应根据服务人口规

模按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7年局部修订稿）》取上限值进行建设，

切实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表 6：非独立占地公共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规模 数量 

建设方

式 
实施阶段 备注 

文化娱乐

设施 

文化活

动中心 

建筑面积

10000 平

方米/处 

2 
规划新

增 

启动实施

2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

凤凰办事处 1 处 

文化活

动室 

建筑面积

1000-

2000 平方

米/处 

13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6 处、启

动实施 7

处 

光明办事处 4 处、

新湖办事处 4 处、

玉塘办事处 2 处、

马田办事处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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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活动站 

具体规模

在项目规

划审批中

确定 

1 
规划新

增 

启动实施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 

社区体

育活动

场地 

具体规模

在项目规

划审批中

确定 

12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1 处、启

动实施 11

处、 

光明办事处 4 处、

公明办事处 1 处、

新湖办事处 3 处、

凤凰办事处 1 处、

玉塘办事处 2 处、

马田办事处 1 处 

医疗卫生

设施 

社区健

康服务

中心 

建筑面积

≥1000 平

方米/处 

12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4 处、启

动实施 8

处 

光明办事处 3 处、

新湖办事处 3 处、

凤凰办事处 2 处、

玉塘办事处 1 处、

马田办事处 3 处 

社会福利

设施 

社区老

年人日

间照料

中心 

建筑面积

≥750 平

方米/处 

9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4 处、启

动实施 5

处 

光明办事处 4 处、

公明办事处 1 处、

玉塘办事处 1 处、

马田办事处 3 处 

社区管理

服务设施 

派出所 
占地 1563

平方米 
1 

现状派

出所拆

除，返

还用地

予以重

建 

启动实施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 

社区管

理用房

（社区

居委

会） 

建筑面积

250-300

平方米/

处 

11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3 处、启

动实施 8

处 

光明办事处 3 处、

新湖办事处 3 处、

凤凰办事处 1 处、

玉塘办事处 2 处、

马田办事处 2 处 

社区警

务室 

建筑面积

20-50 平

方米/处 

17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6 处、启

动实施 11

处 

光明办事处 7 处、

公明办事处 1 处、

新湖办事处 2 处、

凤凰办事处 1 处、

玉塘办事处 3 处、

马田办事处 3 处 

便民服

务站 

（社区

服务中

心） 

建筑面积

≥400 平

方米/处 

13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5 处、启

动实施 8

处 

光明办事处 5 处、

新湖办事处 1 处、

凤凰办事处 1 处、

玉塘办事处 3 处、

马田办事处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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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菜

市场 

建筑面积

500-1500

平方米/

处 

3 
规划新

增 

实施完成

1 处、启

动实施 2

处 

光明办事处 2 处、

玉塘办事处 1 处 

第二节 交通、市政基础设施配建指引  

第十八条 完善路网系统， 提供公共交通配套 

根据片区法定图则及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完善光明新区路网系统，城市更新项

目依规划拆迁（贡献）出相关市政道路用地用于道路网络的建设，“十三五”期

间计划打通“双明大道”与“周家大道”两条主次干道断头路，并通过更新单元

规划批准落实城市道路 21 段，结合辖区内的公交电动化落实公交首末站（配备

公交充电设施）12处，公交综合车站（配备公交充电设施）2处，推动辖区内公

共交通快速发展。 

表 7：道路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数量 类型 
备注 

城市道路 21 段 规划新增 
马田办事处 2 段、光明办事处 13 段、玉塘

办事处 6 段 

表 8：交通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型 数量 类型 实施阶段 备注 

公交首末站 

（配备公交

充电设施） 

12 处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5处、

启动实施 7处、 

光明办事处 4 处、新湖

办事处 4 处、玉塘办事

处 1 处、马田办事处 3

处 

公交综合车

站（配备公

交充电设

施） 

2 处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2处 玉塘办事处 2 处 

第十九条 落实市政配套设施 

“十三五”期间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落实的市政供应设施及环境保障设施

包括邮政支局 1处，消防站 1处，雨水泵站 1处，邮政所 7个，小型垃圾转运站

8个，再生资源回收站 3个，公共厕所 9个，环卫工人作息房 3个。利用城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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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土地整备联动推进光明燃气调压站建设、光明与公明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结合《光明新区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在更新项目实施中配合综合管廊建设完善

各类管网设施。 

表 9：市政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设施类型 数量 建设方式 实施阶段 备注 

邮政支局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 

小型垃圾

转运站 
8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2处、启动

实施 6 处 

光明办事处 2 处、公

明办事处 1处、新湖

办事处 1 处、玉塘办

事处 2 处、马田办事

处 2 处 

再生资源

回收站 
3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2处，启动

实施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玉

塘办事处 1处、马田

办事处 1 处 

公共厕所 9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5处、启动

实施 4 处 

光明办事处 4 处、公

明办事处 1处、新湖

办事处 1 处、玉塘办

事处 3 处、 

环卫工人

作息房 
3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2处、启动

实施 1 处 

光明办事处 1 处、玉

塘办事处 1处、马田

办事处 1 处 

邮政所 7 规划新增 
实施完成 1处、启动

实施 6 处 

公明办事处 1 处、新

湖办事处 3处、玉塘

办事处 1 处、马田办

事处 2 处 

雨水泵站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处 新湖办事处 1 处 

消防站 1 规划新增 启动实施 1处 新湖办事处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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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性住房与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指引  

第一节 保障性住房配建指引  

第二十条 全区统筹，保障配建规模，优化住房供应结构 

以拆除重建类更新空间范围为基础，在改造方向为居住用地的更新项目中严

格按照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相关政策规定，对分布在一、二、三类地区

的拆除重建项目配建相应比例的人才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保障配建规模。同时

全区统筹，以中心区、轨道站点周边、重点片区为重点，改善人才性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的建设区位、提高交通便利性，完善保障性住房的配套设施建设，建成 “分

层次、多渠道、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满足居民的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各

种需求。 

表 10：保障性住房配建基准比例表 

类型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城中村及其他旧区改造为住宅 20% 18% 15% 

旧工业区（仓储区）或城市基础设施及公

共服务设施改造为住宅 
35% 33% 30% 

第二十一条 以办事处为单位，落实保障房数量 

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要求，通过对光明新区“十三五”

期间拆除重建类计划项目的测算，拟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落实人才性住房和保

障性住房 43万平方米（8600套），各办事处配建面积如表 11所示。 

表 11：各办事处人才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配建任务一览表 

办事处 配建任务 

马田办事处 5.65 万平方米（1130 套）  

凤凰办事处 4.70 万平方米（940 套）  

光明办事处 24.40 万平方米（4880 套） 

玉塘办事处 8.25 万平方米（1650 套） 

公明办事处 -- 

新湖办事处 -- 

合计 43.00 万平方米（860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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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明确保障房建设和管理要求 

“十三五”城市更新项目配建的保障性住房应集中布局，涉及分期建设的，

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应安排在首期。城市更新项目配建的保障性住房原则上由项目

实施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并建设，但独立占地的保障性住房也可划定宗地由

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建设。本次规划中需配建保障性住房的城市更新项目应由项目

实施主体按照要求与光明新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签订保障性住房建设监管协议

书，载明保障性住房配建类型、比例、规模及布局；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标准（含

户型、面积、装修等）、交付时间以及相关违约责任等内容；涉及回购的，还应

载明回购主体、回购价格的测算规则等。项目取得工程规划许可后，实施主体可

向回购主体申请核定回购价格。 

第二节 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指引  

第二十三条 落实“工改 M0”更新项目规划配建创新型产业用房 

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规定》，在“十三五”期间

光明新区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升级改造为新型产业用地功能的，按照项目研

发用房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的 12% 配建创新型产业用房。 根据对“十三五”期间

拟通过更新单元规划批准的“工改 M0”项目进行盘点和测算，可提供创新型产

业用房面积为 2.68 万平方米，各办事处配建创新型产业用房面积如表 12 所示。 

表 12：各办事处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任务一览表 

办事处 创新型产业用房（万平方米） 

凤凰办事处 0.08 

光明办事处 1.19 

玉塘办事处 0.42 

新湖办事处 0.99 

公明办事处 -- 

马田办事处 -- 

合计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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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明确创新型产业用房建设和管理要求 

本次“十三五”城市更新项目配建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应集中布局，由项目实

施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并建设。项目分期建设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原则上应

布局在首期。 

城市更新项目配建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建成后由政府回购的，产权归政府所

有，免缴地价。回购方式、价格、使用和租售按照《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

办法》的规定执行。建成后政府不回购的，产权归项目实施主体所有，需按照《深

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规定的对象、价格和方式进行使用和租售。地价

按《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研发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的 50%

计收。 

本次更新规划中需配建创新型产业用房的城市更新项目，项目实施主体应按

有关规定与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主体签订创新型产业用房监管协议，载明创新型

产业用房的建设标准、产权归属、产业准入、租售管理等内容；明确回购主体、

回购价格、交付方式、交付时间及相关违约责任等内容。监管协议相关内容载入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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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动方案与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制定合理的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划 

基于更新总量、配建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实行年度项目调控，制定合理的

城市更新年度目标。对更新项目库划分实施阶段，按照“先紧后松”的原则安排

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划，避免在短期内无序开发、集中建设而过度冲击房地产市

场。“十三五”期间应加大更新项目实施推进力度，争取规划期末实施率达到 30%

以上。 

根据辖区内城市更新项目申报进度与推进难易程度，规划将“十三五”期间

更新用地供给、工改“M0”类更新单元计划用地、拆除重建与综合整治计划用地

规模、公共配套设施、交通市政设施、保障性住房与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目标任

务分配至五年并制定年度计划表，进行定量考核。实施中若超额完成年度考核指

标，则超额部分累计至下一年度。 

表 13：年度实施计划 

考核类型及总量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更新用地供给 

（65 公顷） 
14 公顷 12 公顷 13 公顷 13 公顷 13 公顷 

工改“M0”类计划用地 

（80 公顷） 
6 公顷 10 公顷 21 公顷 21 公顷 22 公顷 

新增拆除重建计划规模     

（185 公顷） 

7 

公顷 

24 

公顷 

51 

公顷 

51 

公顷 

52 

公顷 

完成综合整治及功能改变类更

新用地规模（102.54 公顷） 

7.78 

公顷 

7.00 

公顷 

29.30 

公顷 

29.30  

公顷 

29.16  

公顷 

附设式公共设施 

（5.70 万平米） 

1.14 

万平米 

1.14 

万平米 

1.14 

万平米 

1.14 

万平米 

1.14 

万平米 

独立

占地

公共

设施 

幼儿园（13所） 4 所 2 所 3 所 2 所 2 所 

小学（7 所） 3 所 — 1 所 1 所 2 所 

九年一贯制教育（2 所） — — 1 所 1 所 — 

综合医院（1座） — — — — 1 座 

图书馆（1 座） — — — —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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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设施 

城市道路（21 段） 5 段 4 段 4 段 4 段 4 段 

公交首末站（12 个） 2 个 3 个 2 个 2 个 3 个 

公交综合车站（2 个） 2 个 — — — — 

市政

设施 

邮政支局（1个） — — — 1 个 — 

小型垃圾转运站（8 个） 2 个 2 个 2 个 1 个 1 个 

再生资源回收站（3 个） 2 个 — — 1 个 — 

公共厕所（9个） 4 个 1 个 1 个 1 个 2 个 

环卫工人作息房（3 个） 2 个 — — 1 个 — 

邮政所（7 个） 1 个 1 个 1 个 2 个 2 个 

雨水泵站（1个） — — — 1 个 — 

 消防站（1 个） — — — 1 个 — 

保障性住房（8600 套） 2300 套 500 套 2000 套 2000 套 1800 套 

创新型产业用房（2.68万平米） — 
1.60 

万平米 

0.50 

万平米 

0.50 

万平米 

0.08 

万平米 

第二十六条 构建完整统一的更新政策体系 

在市级层面城市更新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完善全链条的工作规程，形成完整

统一且可操作性强的新区城市更新政策体系，为辖区内的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有力

的政策制度保障，确保城市更新改造项目顺利推进、有序实施。 

第二十七条 建立城市更新实施评估机制，强化更新动态管理 

建立光明新区城市更新实施评估机制。根据实施情况对本规划确定的目标、

策略和相关指标进行评估与调校，追踪更新计划的整体落实情况，记录和评价重

点更新项目的开展情况，定期对城市更新工作绩效进行评价与反馈，促进更新目

标与配套管理制度的不断优化。 

强化更新动态管理，建立项目库调整机制。根据实施评估对项目定期进行调

整，及时调入更新条件成熟项目，调出实施推进滞后项目。建立计划调出机制，

按照全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要求定期对城市更新计划进行清理，按程序调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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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 纸 目 录 

01 更新潜力范围分布图 

02 更新空间范围图 

03 更新规划结构图 

04 “十三五”公共设施配建指引图 

05 “十三五”交通市政配建任务指引图 

06 “十三五”拟保留城中村指引图 

07 “十三五”保障性住房配建指引图 

08 “十三五”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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